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4〕030026号
当事人：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2686543623L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工业大街
法定代表人：胡玉峰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2月2日，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张洪波（行政执法证号05030315040）、赵洪伟（行政执法证号05030315039）对呼伦贝北方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执法检查中调取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时，发现该企业二电厂1号热电联产锅炉烟气在线自动监测设备2024年11月29日、30日、2024年12月1日颗粒物排放超过排放标准排放，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2024年11月29日颗粒物超标。颗粒物标准值：30㎎/m3，折算值45.64㎎/m3，超标倍数0.521334；2024年11月30日颗粒物超标。颗粒物标准值：30㎎/m3，折算值50.04㎎/m3，超标倍数0.834667；2024年12月1日颗粒物超标。颗粒物标准值：30㎎/m3，折算值36.17㎎/m3，超标倍数0.205667。
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颗粒物排放超过国家大气排放标准
以上事实有：
1、2024年12月02日12时01分至 12时31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二电厂1号锅炉烟气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开展现场检查（勘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3页）；
2、2024年12月02日13时33分至14时03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孙小刚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3页）；
3、2024年12月02日9时00分至 14时03分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二电厂1号锅炉烟气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现场检查（勘察）过程，执法记录仪录制视频（光盘）；
4、现场对烟气自动监测设备中颗粒物超标数据取证照片（一张）；
5、企业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规定。
我局于2024年12月18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4〕030028号）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的规定予以处罚。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试行）》裁量如下：
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
使用自动监测数据的：10 万+1 万×一般污染物累计超标倍数+2 万×有毒有害 污染物累计超标倍数=罚款金额。 
累计超标倍数=自动监测日均值超标倍数的累加。罚金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颗粒物超标排放处罚金应为：10 万+1 万×超标倍数1.561668=11.561668万元（超标倍数累加：0.521334+0.834667+0.205667=1.561668倍）。          
你公司积极配合调查，经我局案件审议领导小组讨论后决定对你公司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壹拾壹万伍仟陆佰壹拾陆元陆角捌分（115616.68）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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